天津蒲光服装有限公司

订购合同
买方（甲方）：天津光华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

卖方（乙方）：天津蒲光服装有限公司
合同编号：HKXN-CG-06-A1-1604-M-HKWZ-001

签订时间： 2019年  3月15 日
订购合同
买方单位（以下简称甲方）;天津光华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

卖方单位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：天津蒲光服装有限公司
为了增强甲乙双方的责任感，加强经济核算，提高经济效益，确保双方实现各自的经济目的，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，特订立本合同，以便共同遵守。
第1条 名称、数量、单价、金额：
	名称
	规格型号
	数量
	单位
	单价（元）
	金额（元）
	备注

	春秋装长袖工服
	蓝色长袖工服
	200
	　件
	58
	11600
	　

	春秋装长袖工服
	白色长袖工服
	100
	件
	58
	5800
	　

	夏季短袖工作服
	蓝色短袖工服
	100
	件
	48
	4800
	　

	夏季短袖工作服
	白色短袖工服
	100
	件
	48
	4800
	　

	工作帽
	蓝色工作帽
	100
	  顶
	15
	1500
	　

	工作帽
	白色工作帽
	50
	顶
	15
	750
	　

	合计人民币金额
	含税16%
	合计
	29250
	　


说明：（1）此价格含材料费，16%增值税专用发票税费，运费（运至项目现场）。
第2条 货物的质量标准：按国家标准执行，遵循行业、专业性标准及乙方提供报价单材质为准执行。
第3条 货物的包装标准和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：乙方合理包装保证货物的安全，保包装不回收。
第4条 货物的交货单位、交货方法、运输方式、到货地点
1. 货物的交货单位：天津蒲光服装有限公司
2. 货物的交付方式：乙方负责送货，现场卸货由甲方负责
因货物的特殊性，乙方应保证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，并承担运输中所发生所有事件责任。乙方在货物发运后1日内将发运单号通知甲方。
3. 运输方式：汽运
第5条 货物的交货期：签订合同后20 天内交货：
第6条 货物款的结算和发票的开具
1. 货款的结算：合同签订后甲方在5个工作日内预付总货款的30%预付款汇款到乙方指定公司账户上，乙方收到甲方预付款后开始安排制作生产。  

乙方需要在15天内将衣服全部生产完成交付甲方并开具16%增值税专用发票验收合格后，。甲方需在30天内支付乙方剩余65%货款，尾款5%作为质量风险抵押金（无质量问题一个月后）付清尾款。
2. 支付形式：电汇，转账支票或现金支付
第7条 验收方法
1. 验收时间：甲方在收到货物后由甲方相关人员进行验收；
2. 验收标准：严格按要求货物的配置进行验收及甲方提供的样件产品（颜色及款式）进行验收。
第8条 售后服务及质量保证
乙方应保证其提供的货物各个方面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、规格，保证其货物经过正确加工生产、合格产品，货物按国家三包执行。
第9条 对货物提出异议的时间和办法
甲方收到货验收时，如果发现货物的品种、型号、规格不合规定，甲方应妥善保管物品，另一方面在3天之内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（紧急情况电话通知），乙方积极配合甲方解决存在问题。
第10条 乙方的违约责任
1. 乙方所交货物品种、型号、规格、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或相关技术要求（如国家标准）的，如果甲方同意使用，应当按质论价；如果甲方不能使用的，应根据货物的具体情况，由乙方负责包换或包修，并承担修理、调换或退货而支付的实际费用。乙方不能调换的，按不能交货处理。
2. 乙方因货物包装不合理，造成货物损坏或丢失及运输过程中造成的任何危险事故的，乙方应当负责调换或重新发货，并承担所造成的所有费用。
3. 乙方逾期交付货物，向甲方偿付逾期交货的违约金，每逾期1天，违约金为逾期供货货值的千分之一，并承担甲方因此所受的损失费用。
4. 乙方逾期供货超过30天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乙方应向甲方全额退回货款，。
5. 货物错发接货地点或接货人的，乙方除应负责运交合同规定的到货地点或接货人外，还应承担甲方因此多支付的一切实际费用和逾期交货的违约金。
6. 乙方提前交货的产品、多交的产品和品种、型号、规格、重量、重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产品，甲方在代保管期内实际支付的保管、保养等费用以及非因甲方保管不善而发生的损失，应当由乙方承担。
第十一条 甲方的违约责任
1. 甲方自提货物未按供方通知的日期或合同规定的日期提货的，应承担乙方实际支付的代为保管、保养的费用。
2. 甲方如错填到货地点或接货人，或对乙方提出错误异议，应承担乙方因此所受的损失，但乙方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供货人未合理注意到的错误除外。
第十二条 不可抗力
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，在取得有关主管机关证明以后，允许延期履行、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。
第十三条 货物运输过程中风险承担及目的物所有权发生转移时间
货物运输过程中及货物验收之前货物所有发生的风险由乙方承担，货物到达甲方，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在货物验收前对货物进行看管保护，但此不免除乙方自身的看管义务。货物验收合格后所发生的任何风险由甲方承担，货物验收应该在到货5日内验收。
第十四条 其它
按本合同规定应该偿付的违约金、赔偿金、保管保养费和各种经济损失，应当在明确责任后十天内，按银行规定的结算办法付清，否则按逾期付款处理。但任何一方不得自行扣发货物或扣付款来充抵。
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：凡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，甲、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；如果协商不能解决，应向甲方所在地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，诉讼费用和胜诉方的律师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。
本合同自合同签订日期起生效，合同执行期内，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。合同如有未尽事宜，须经双方共同协商，做出补充规定，技术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本合同正本一式贰份，甲方壹份、乙方壹份。
  （以下无正文）
本页无正文，以下为订购合同签字页）
买方单位（甲方）天津光华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
委托代理人
地址；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75号第4号厂房西侧              

电话；022-22145565

开户行；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逸仙园支行

账号；0302080709300047106

卖方单位（乙方）：天津蒲光服装有限公司
代表人：
地址：天津市东丽区大毕庄工业园
电话：18622291816
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和平支行
账号：12001615300052543731

签订日期：2019年  3 月   15 日
